平谷区2023年优秀企业核心团队奖励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充分发挥优秀企业核心团队在高大尚平谷建设中的引领作用，引导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平谷区作出更多经济贡献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平谷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惠企助企政策等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章 支持范围及条件
第一条 对符合我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，且年度区域综合经济贡献100万元以上的企业重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，对达到奖励标准的企业核心团队（即“企业高级管理人员”）进行奖励激励。
第二条 建立平谷区重点企业核心团队评价指标体系，从收入贡献、收入贡献增长、榜单企业、促进就业、高层次人才、获得荣誉、扩大投资、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和对平谷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共9个维度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打分。

第二章 奖励标准
第三条 根据企业综合评价得分情况进行排名，对排名前30位的企业分别给予其企业核心团队总额10万元-200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。其中：
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第1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200万元奖励。
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第2位-第3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100万元奖励。
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第4位-第9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50万元奖励。
综合评价得分排名位于第10位-第18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20万元奖励。
综合评价得分排名位于第19位-第30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10万元奖励。
第四条 奖励资金来源。区政府建立总额度为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，用于2023年区内重点企业核心团队奖励。
第三章 奖励资金申请及兑现
第五条 企业申请及兑现。符合奖励标准的企业可于2024年1月31日前向属地乡镇、街道、园区或招商单位提交申请，属地乡镇、街道、园区或招商单位初审通过后报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，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会同有关部门审核、测算并兑现奖励资金。
第六条 本办法有效期1年。






	平谷区优秀企业核心团队评价指标体系

	指标分类
	指标说明
	得分

	一、收入贡献
（满分30分）
	以企业当年区域财政贡献为依据，每形成区域财政贡献100万得1分，最高得30分，不足100万的部分不得分。
	

	二、收入贡献增长（满分10分）
	增幅5%（不含）以下不得分，增幅5%（含）-10%（不含）得1分，增幅10%（含）-15%（不含）得2分，增幅15%（含）-20%（不含）得3分，增幅20%（含）-25%（不含）得4分，增幅25%（含）-30%（不含）得5分，增幅30%（含）-35%（不含）得6分，增幅35%（含）-40%（不含）得7分，增幅40%（含）-45%（不含）得8分，增幅45%（含）-50%（不含）得9分，50%（含）以上得10分。
	

	三、榜单企业
（满分10分）
	获批国家高新技术、市级专精特新、独角兽、小巨人等称号的企业，每获得一项标签得1分。最高不超过10分。
	

	四、促进就业
（满分10分）
	依据企业当年雇佣平谷籍员工人数得分，人数为0不得分，10人（不含）得1分，10人（含）-50人（不含）得3分，50（含）-100人（不含）以上得5分，100（含）-200人（不含）以上得8分，200人（含）以上得10分。
	

	五、高层次人才
（满分10分）
	企业聘用或自主培养经国家、市级、区级认定的战略人才、领军人才、工程师（技能人才）等，国家级每聘用1位得2分，市级每聘用1位得1分，区级每聘用1位得0.5分。最高不超过10分。
	

	六、获得荣誉
（满分10分）
	在本行业领域，为高大尚平谷建设取得国家级荣誉每项5分，市级荣誉每项2分。最高不超过10分。
	

	七、扩大投资
（满分10分）
	每在平谷区新设1户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子公司得1分；在平谷区每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得2分。最高不超过10分。
	

	八、社会公益事业贡献
（满分10分）
	根据企业在平谷区域内年度社会公益事业投入情况评分。最高不超过10分。
	

	九、对平谷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（加分项50分）
	根据企业在平谷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情况评分。最高不超过5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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